关于都匀开发区天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遴选审计机构的公告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2日作出（2025）黔27破申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都匀开发区天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6年1月5日作出（2025）黔27破19号决定书，指定贵州行者律师事务所、贵州仁义律师事务所担任都匀开发区天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为推进本案工作，经商请人民法院，特此发出本公告。具体如下：
一、破产清算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工商信息：天佑房开公司于2008年3月31日在黔南州都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贵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670725676W，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陈贵阳(持股96%)、王胜华(持股1.6667%)、蒋因廉(持股1.6667%)、岑紫麒(0.6667%)。注册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开发区。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
（二）企业经营情况：停止经营。
（三）企业破产原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二、评审方式
有意向的中介机构按照本公告要求提交材料，管理人对报名材料初步遴选，对于符合报名条件的，管理人将另行通知现场竞争性谈判，由管理人与中标单位签订协议。
三、工作内容
（一）工作内容
1．对破产清算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财务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审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从财务上核查企业的出资情况、债权债务状况，审计企业固定资产、存货构成及变动情况。
（2）核查企业关联经济往来。
（3）核查企业员工工资欠付及社保费用缴纳情况。
（4）核查债务人对债权人是否存在个别清偿行为。
（5）核查债务人是否存在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或第三十三条的情况，核查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利用职权获取非正常收入或侵占债务人财产等情况。
2.出具审计报告、有关专项报告。
3.根据管理人要求，对审计报告进行解释。
（二）工作要求
1.审计机构不存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回避情形。
2.审计机构应派遣至少2名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对接工作，三个月内完成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
3.审计机构应出具相关审计报告、专项报告以及配合管理人完成财产调查报告。
四、需要提交的材料
参与本次遴选工作的审计和评估机构需按照如下清单提供材料，以备遴选评定：
1．参加本案审计工作的意向书（原件）；
2．有效的审计注册证书（复印件）；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项目负责审计师要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资格证（复印件）；
5.审计机构已入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的证明，贵州省外评估机构需在贵州省内有15名以上常驻人员（复印件）；
6.项目陈述书（包括但不限于机构基本情况、本机构参与大型企业重整或清算工作经验、项目现场负责人重整或清算工作经验、项目团队人员组成、本项目的工作计划和安排、报价等）；
上述材料装订成册，提交一式二份，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五、报名方式
1.材料递送方式
报名时请提交PDF版本至147495125@qq.com，纸质材料可以寄送提交。
2.联系地址：贵州省都匀市剑江中路大十字中寰广场11楼贵州行者律师事务所
3.联系人信息：陈主任，13885470003。
4.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月30日工作时间止。
六、遴选时间
1、遴选时间：2026年2月5日上午10点。
2、遴选地址：贵州省都匀市剑江中路大十字中寰广场11楼贵州行者律师事务所
都匀开发区天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6年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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